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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东北大学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低年级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工作，帮助低年级学生合理规划大学生活，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东北大学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
2019年5月5日

东北大学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针对低年级学生的成长发展指导工作是保障大学生顺利开启大学学习生活的有效举措，学校将继续选拔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以朋辈教育的形式切实增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从人生规划、学习方法、心理准备、生活能力、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使低年级学生尽快融入崭新的大学生活。为进一步推进低年级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工作，帮助低年级学生合理规划大学生活，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Toc20828]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以学生指导服务中心主任为组长，相关人员为成员的东北大学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生成长发展指导相关工作的规划、协调、保障、评价、总结和表彰等。
各学院（部）成立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为组长、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和相关辅导员等学生工作干部为成员的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规划、科学指导、组织实施、督查考核学院内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落实情况，并做好相关总结工作。
[bookmark: _Toc22218][bookmark: _Toc20238]二、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内容
各学院（部）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应紧密围绕“助力学生成长发展”这一工作核心，结合所在学院特点，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对低年级同学进行指导：
（一）思想引导。帮助低年级同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介绍校史校情，开展校训精神传承教育；向低年级同学介绍大学学习、生活的形势与任务，帮助他们尽快转换角色，融入大学生活；协助做好低年级同学入党启蒙教育。
（二）学业指导。开展“帮、教、助、学”相结合的学习辅助活动，对低年级同学的学习目的、方法和态度进行指导，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的信心和动力；以学好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参与学术、科技竞赛为提升，帮助低年级同学理性认识专业发展。
（三）综合素质提升。在保证学业的基础上，开展各类提升综合素质的特色活动；指导低年级同学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四）心理帮扶。积极配合开展班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通过面对面谈心谈话、主题活动和网络平台等，主动了解低年级同学在大学适应期的情绪波动，协助做好新生心理帮扶活动，做新生的“知心哥哥”“知心姐姐”。
（五）特殊问题的应对。深入了解低年级同学学习、生活情况，在工作中如发现自己不能解决或者不易于解决的一些特殊问题，应及时与相应年级辅导员进行沟通。
三、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选聘标准、程序及匹配原则
[bookmark: _Toc9642]（一）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选聘标准
各学院（部）应在每学年开始前组织本学年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的选拔和调整工作，选拔和调整的过程应体现科学、有效、严谨，切实保证选聘出综合能力突出的优秀学生承担相应工作。
1.原则上应选聘优秀高年级本科生或优秀在校研究生担任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鼓励学生党员积极承担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
2.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应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风正派、素养良好、身心健康，能为低年级同学树立良好的榜样形象。
3.每人仅允许申报一个岗位，有任何违纪记录或成绩不及格者原则上不得申报。
4.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应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有做好低年级成长发展指导工作的热情和信心，乐于奉献、愿意主动投入服务同学的工作。
5.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应具有不断学习的思想意识，富有创新精神，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能力，能够帮助解决低年级同学在人生规划、专业学习等方面的困惑。
6.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应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一定的文字撰写能力。
[bookmark: _Toc21487]（二）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选拔程序
1.学生向所在学院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书面申请，由学院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查，确定人选，组织培训，并报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备案。
2.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录用。
3.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队伍应实行动态管理，对阶段性考核不合格的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应进行及时调整。
（三）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匹配原则
各学院（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学院特色、符合学生需求、实际可行操作、易于管理考核的成长发展指导员匹配方法。
1.服务对象确定。各学院应根据低年级学生成长发展实际需求情况，确定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服务对象，以本科生一、二年级为重点服务对象。
[bookmark: OLE_LINK1]2.选配数量。以保证成长发展指导工作实际效果为根本前提，结合学院实际和工作需要等，按1名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对应指导明确数量的低年级寝室或班级，来确定具体选配数量。
四、工作原则和要求
（一）结合实际，自主设计，审批同意，突出实效
各学院（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学院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的管理细则及实施方案（包括人员选聘、活动方案、经费使用、日常管理、考核总结和绩效分配等内容），并报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审批。
（二）整体保障，绩效管理，符合规定
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将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酬金经费按照各学院（部）一年级本科生人数整体划拨至学院。各学院（部）应严格按照《东北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东大学服字[2017]5号）文件要求对经费进行合理分配。鼓励各学院（部）实行酬金绩效奖励制度，激发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酬金标准原则上不超过我校规定的勤工助学固定岗位工资标准。
（三）高度重视，加强研究
各学院（部）应高度重视并正确认识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结合学院特点和学科特色，突出灵活性与针对性，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形式。注重经验总结和案例研究，不断优化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的方式方法。应强化对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的监督，严格按照程序组织开展。
[bookmark: _Toc28926][bookmark: _Toc8208][bookmark: _Toc25930]五、考核与评优
各学院（部）应在每学期结束时提交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的总结报告，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对各学院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工作进行考核，对工作落实细致、创新发展、卓有成效的学院和踏实工作、认真负责、评价优秀的学生成长发展指导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并开展优秀典型宣传。
六、其他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抄送：，ХХХХХХХХ，ХХХХХХХХ。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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